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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  河南省林业厅

转发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认真落实

回良玉副总理重要批示和国办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       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农林）局：

现将《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认真落实回良玉副总理重要批示和国办通知精神  进一步加强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国森防〔2010〕25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近一个多月以来，我省持续高温多风，无有效降水，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已发生多起森林火灾。11月24日上午10时许，驻马店遂平县嵖岈山、凤鸣谷景区先后发生森林火灾，至晚11时30分，明火全部被扑灭。12月2日20时许，位于新郑市的始祖山风景区东山麓突发森林火灾，至12月3日凌晨零时30分，明火被全部扑灭。12月1日晚9时西峡县太平镇上口村黄家庄发生森林火灾，连续燃烧超过36小时。截止11月底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21起。根据国家和省气象部门气候趋势预测，今后一段时间我省大部地区仍然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

各地要进一步认识当前森林防火形势的极端严峻性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落实回良玉副总理重要批示和国办通知精神，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加强对野外火源管理，做到人员、资金、责任、物资“四到位”。各了望台、站和护林员要全天候在岗值勤，密切监视火情动态。森林扑火队伍要集中食宿，靠前布防，随时做好扑火准备。森林火灾发生后，要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立即组织扑救，有序启动各级应急预案。
各级森林防火部门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社会防火意识，营造防火氛围。要加强火险预警，强化值班调度，全面落实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随时掌握本地区林火动态，确保火情信息上传下达，确保火情处置工作科学有序开展。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和归口管理制度，不得瞒报、迟报、漏报森林火灾。

特此通知。

附件：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回良玉副总理重要批示和国办通知精神  进一步加强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国森防〔2010〕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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